
包头市应急管理局2026年度部门内部“双随机、一公开”抽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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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生产

对主要负责人带队进行安全检查情
况的监督检查；对安全设施设备定

期进行检测检验情况的监督检查；

对应急救援预案制定、备案、演练

、应急物资、装备配备及进行定期
检测和维护情况的监督检查；专家

对生产作业现场检查；对安全生产

费用提取和使用的监督检查；对煤

矿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非煤矿山
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学品

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危险化

学品经营许可证、危险化学品安全

使用许可证、烟花爆竹经营（批
发）许可证、烟花爆竹经营（零

售）许可证的监督检查；对高危行

业生产经营单位按照规定投保安全

生产责任保险的监督检查；对危险
化学品的生产、储存单位以及矿山

、金属冶炼单位配备注册安全工程

师的监督检查；对三级安全教育培

训及年度再培训的监督检查；对特
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的监督检查；

对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储存

单位以及矿山、金属冶炼单位主要

负责人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合
格证的监督检查；对生产经营单位

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的监督检

查；对生产经营单位与承包单位、

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
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

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

矿山、危化品

、工贸行业生

产经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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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

产管理职责，安全生产
资金投入，安全生产许

可、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三项岗位”人

员持证上岗，事故隐患
排查治理情况等。






